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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基準依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

練績效評量組織及審議準則第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十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一、本基準依據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

組織及審議準則第四

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

定之。 

參照教育部一百零五年六月七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一○五○○

一五七三八B號令發布之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

織及審議準則(下稱績效準則)

修正。 

二、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

局)所屬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運

動教練(以下簡稱教練)任用滿三

個成績考核學年度，應接受績效

評量。 

前項成績考核，不包括各級學校

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十

九條第一項所定之另予成績考

核。 

第一項教練經轉換學校者，其成

績考核學年度應合併計算。 

二、本基準適用對象為臺南

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

稱本局)所屬各級學校

編制內及約聘僱之專

任運動教練。 

一、文字修正。 

二、考量績效準則適用對象為

依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聘任

之正式編制有給人員，且

為配合本市規劃推動約僱

專任教練績效分級制需求

，及約僱專任教練以每年

一聘之聘僱期程，爰規劃

另訂約僱專任教練考核規

定，將本點適用對象之約

僱專任教練部分予以刪除

。 

三、參照績效準則第二條規定

，修正評量時機及成績考

核定義說明。 

三、教練訓練指導績效成績計算，以

參加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所舉辦之各正式比賽

為限，倘採計成績之比賽日期逾

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則列為次一

學年度之成績計算，經學校核定

不予續聘前，學校應暫時繼續聘

任，並於聘書中加入經績效評量

未通過者，仍不予續聘之但書條

款。 

三、本局所屬各級學校編制

內專任運動教練指導

參賽成績計算，以參加

每年八月一日起至隔

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所

舉辦之各正式比賽為

限，倘採計成績之比賽

日期逾每年七月三十

一日，則列為次一學年

度之成績計算；約聘僱

一、文字修正。 

二、承接修正規定第二點，刪

除約僱專任教練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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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運動教練指導參

賽成績計算，以參加每

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之各正

式比賽為限，倘採計成

績之比賽日期逾每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列為

次一年度成績計算；惟

第一次辦理評量之成

績採計日期不在此限，

經學校核定不予續聘

前，學校應暫時繼續聘

任，並於聘書中加入經

績效評量未通過者，仍

不予續聘之但書條款。 

四、教練績效評量，依下列類別及配

分比例辦理： 

(一)訓練指導績效： 

1.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百分之

六十五。 

2. 國民中學：百分之五十。 

3. 國民小學：百分之三十五。 

(二)專項運動推廣績效： 

1.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百分之

二十。 

2. 國民中學：百分之三十五。 

3. 國民小學：百分之五十。 

(三)年度成績考核：百分之十五。 

四、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

依下列類別及配分比

例辦理： 

（一）訓練或指導績

效，占總成績百分

之八十。 

（二）年度成績考核，

占總成績百分之二

十。 

專任運動教練於前一年

度十一月底前依據本局

所訂格式提送該年度訓

練計畫送臺南市體育處

審查，未提送訓練計畫

者該年度指導選手參賽

所獲績效不予計分。 

一、參照績效準則第十條規定

，修正教練績效評量類別

及配分比率。 

二、本點第二項刪除，移至修

正規定第七點訓練指導績

效採計方式統一說明。 

 

五、教練訓練指導績效，係指其訓練

指導臺南市（以下簡稱本市）選

五、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訓練或指

參照績效準則附表，將銜接績

效納入專項運動推廣績效項目

採計之規定，爰刪除訓練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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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參加國際級、全國級或本市級

正式比賽，給分基準如附表。 

前項給分項目，列計為訓練指導

績效成績者，以各級賽事每人最

高名次獎項一次為限。 

導績效評量成績（以

下簡稱「績效評量成

績」），係指其訓練或

指導臺南市（以下簡

稱本市）選手參加國

際級、全國級或本市

級正式比賽暨銜接選

手就讀本市公私立

國、高中（職）之積分，

給分基準如附表。 

前項給分項目，列計

為績效評量成績者，

以各級賽事每人最高

名次獎項一次為限。 

績效之銜接選手規定，改至修

正規定第六點專項運動推廣績

效說明。 

六、教練績效評量成績之各評量類別

計算方式如下： 

(一)訓練指導績效：依前點給分基

準及規定計算獲得本款總分，

並以最高一百分為限。    

1. 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國

際正式比賽，各學程均以

最高占總分之一百分為

限。 

2. 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全

國正式比賽，各學程均以

最高占總分之一百分為

限。 

3. 經本局核定之正式比賽，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最高占

總分之三十分為限、國民

中學最高占總分之四十五

分為限及國民小學最高占

六、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

成績計算方式依前點

給分基準加總並依學

程及賽會等級之給分

比例如下： 

(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1.經教育部或原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核定

之國際正式比賽，

其給分比例百分之

十，採外加方式辦

理。 

2.經教育部或原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核定

之全國正式比賽，

其給分比例為百分

之七十。 

3.經臺南市政府(以下

簡稱本府)或本局

一、依修正規定第四點及參酌

績效準則附表規定，修改

本點之評量類別、配分比

率及其評量要項。 

二、為使文字精簡，調整本點

敘述方式，改依評量類別

為主軸呈現。  

三、為鼓勵教練依所訓練之選

手能力差異，指導資優選

手參與全國賽及國際賽，

放寬全國賽及國際賽得分

限制，調整訓練指導績效

以最高總分一百分為限，

得全由全國賽或國際賽獲

得積分累計，惟為兼顧不

同教育階段之培訓導向差

異，如考量國中小學生係

以發掘學生多元運動專長

能力及兼顧教練發掘潛力

選手之職責，因而於不同

教育階段保留市賽得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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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分之六十分為限。 

4. 教練於巡迴學校訓練指導

之選手於各級賽事獲獎成

績，須依基準表給分之百

分之二十五計算。 

5. 倘本市辦理同教練訓練之

專項相關正式賽事，教練

須至少輔導選手擇一場出

賽，若未出賽者須敘明理

由，交由臺南市各級學校

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

員會(以下稱本會)依個別

情況進行審議，如經評定

確無正當理由無故不參賽

者，即因情節輕重，酌扣總

分一至十分不等之分數。 

6. 教練訓練指導之選手獲選

國家代表隊比賽獲獎者，

每一名選手以二十分核

給；獲選非由單一學校組

成之市代表聯隊比賽獲獎

者，每一名選手以十分核

給。 

(二)專項運動推廣績效： 

1. 銜接績效：團體項目每輔

導一人以四分計算，個人

項目每輔導一人以六分計

算，並得累計三學年度內

銜接成績，本目最高總分

以一百分為限，各學程所

占專項運動推廣績效比例

核定之比賽，其給

分比例為百分之二

十。 

4.教練巡迴或輔導他

校進行選手培訓，

依所巡迴學校評量

服務績效，每校最

高以二十分計算，

最高成績一百分，

其給分比例為百分

之十，採外加方式

辦理。 

5.教練每年度參加與

自身運動專長相關

知能研習時數達二

十四小時，則得一

百分，其給分比例

為百分之十，未達

每年度研習時數二

十四小時者，本項

不予給分。 

(二)國民中學 

1.經教育部或原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核定

之國際正式比賽，

其給分比例為百分

之十，採外加方式

辦理。 

2.經教育部或原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核定

之全國正式比賽，

等設定。 

四、考量教練於巡迴學校指導

之選手獲獎成績及銜接得

於修正規定之訓練指導績

效及專項運動推廣績效中

呈現，爰不另行針對教練

之巡迴學校校數進行額外

加分，又為強化教練以所

屬學校之訓練指導績效為

主、巡迴學校為輔之觀念，

調整巡迴學校之訓練指導

績效及銜接績效計分規定

。 

五、考量選手續留本市銜接訓

練與否之因素眾多，有關

銜接績效採計方式，保留

選手銜續予以加分規定，

以鼓勵教練積極協助本市

選手銜接工作，刪除扣分

規定。 

六、為鼓勵各級教練指導選手

踴躍參與本市辦理之正式

比賽，增加未參與市賽予

以扣分之指標，惟考量不

同學程、項目等教練因訓

練指導之個別因素，致未

能指導選手參加情況產生

，爰以但書保留個別審議

權利。 

七、為肯定教練訓練之選手，

入選國家(市)代表隊獲獎

之平日指導能力，增加該

指標之計分採計。 

八、現行規定教練參加與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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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教練輔導其指導之選

手升學至全臺公私立

大專院校、本市公私立

高中(職)或本市公私

立國中就讀並繼續訓

練，依教練所屬學校為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者

占百分之三十、國民中

學者占百分之四十五、

國民小學者占百分之

五十。 

(2) 教練於巡迴學校訓練

指導之選手銜接績效

得列入計算，但依所屬

項目每人得給分數之

百分之二十五核給。 

2. 教練協助本市專項運動社

團組成與運作及支援本市

專項運動賽會之工作，每

協助一社團或支援一場運

動賽會給二十五分，本目

最高總分以一百分為限，

各學程所占專項運動推廣

績效比例如下：  

(1)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占

百分之三十。 

(2) 國民中學占百分之二

十五。 

(3) 國民小學占百分之二

十。 

其給分比例為百分

之四十。 

3.經本府或本局核定

之正式比賽，其給

分比例為百分之二

十。 

4.銜接績效係指專任

運動教練招收本市

國小優秀運動選手

及輔導選手銜接升

學至本市公私立高

中職就讀並繼續接

受訓練，團體項目

每輔導一人以四分

計算，個人項目每

輔導一人以六分計

算，最高成績為一

百分，其給分比例

為百分之三十。教

練輔導其培訓選手

升學至其他直轄

市、縣市公私立高

中職就讀，擔任非

本市運動代表隊選

手，經查證屬實者，

扣減本績效評量總

分三十分。 

5.教練巡迴或輔導他

校進行選手培訓，

依所巡迴學校評量

服務績效，每校最

運動專長相關「知能研習」

時數達二十四小時係為教

練專業性之維持及提升，

偏向個人具備之能力考核

，爰移至年度成績考核專

業知能項採計。 

九、參照績效準則附表規定，

增列專項運動推廣項目及

其細項指標計分方式，另

將銜接績效移至專項運動

推廣績效計算，並於高中

階段增設銜接績效採計指

標。 

十、年度成績考核各考核項目

及所佔比例，參照各級學

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

辦法第二十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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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練協助所屬學校推動每

週一百五十分鐘課間活動

達成績效，依下列基準對

照達成率核計： 

(1) 達成率計算方式為所

屬學校達到每週運動

一百五十分鐘之學生

數除以該校學生總數

乘以百分之百。 

(2) 達成率百分之二十一

至百分之四十，得二十

五分；達成率百分之四

十一至百分之六十，得

五十分；達成率百分之

六十一至百分之八十，

得七十五分；達成率百

分之八十一至百分之

一百，得一百分。 

(3) 教練未實際參與協助

經所屬學校查證屬實，

該項以零分計。 

(4) 各學程所占專項運動

推廣績效比例：高級中

等以上學校占百分之

二十、國民中學占百分

之十五及國民小學占

百分之十五。 

4. 教練參加運動科學研習

會，且應用於訓練工作，經

所屬學校確認屬實者，則

得一百分，高級中等以上

高以二十分計算，

最高成績一百分，

其給分比例為百分

之十，採外加方式

辦理。 

6.教練每年度參加相

關與自身運動專長

相關知能研習時數

達二十四小時，則

得一百分，其給分

比例為百分之十，

未達每年度研習時

數二十四小時者，

本項不予給分。 

(三)國民小學 

1.經教育部或原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核定

之國際正式比賽，

其給分比例為百分

之十，採外加方式

辦理。 

2.經教育部或原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核定

之全國正式比賽，

其給分比例為百分

之二十。 

3.經本府或本局核定

之正式比賽，其給

分比例為百分之三

十。 

4.銜接績效係指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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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占百分之二十、國民

中學占百分之十五及國民

小學占百分之十五。 

(三)年度成績考核：依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

二十條規定辦理，並以最近三

個學年度之年度成績考核分

數加總後，取其平均值。 

1. 品德：百分之十五 

2. 服務：百分之四十 

3. 專業知能：百分之十五。 

4. 行政配合：百分之十五。 

5. 獎懲及勤惰：百分之十五。 

運動教練輔導培訓

選手升學至本市公

私立國中就讀並繼

續訓練，團體項目

每輔導一人以四分

計算，個人項目每

輔導一人以六分計

算，最高成績為一

百分，其給分比例

為百分之四十。教

練輔導其培訓選手

升學至其他直轄

市、縣市公私立國

中就讀，擔任非本

市運動代表隊選

手，經查證屬實者，

扣減本績效評量總

分三十分。 

5.教練辦理體驗營或

協助籌辦體育活動

開發選手或巡迴他

校進行選手培訓，

依服務學校或巡迴

學校評量服務績

效，每執行一項最

高以二十分計算，

最高成績一百分，

其給分比例為百分

之十，採外加方式

辦理。 

6.教練每年度參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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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運動專長相關

知能研習時數達二

十四小時，則得一

百分，其給分比例

為百分之十，未達

每年度研習時數二

十四小時者，本項

不予給分。 

七、教練訓練指導績效成績依下列方

式採計： 

(一)以最近三個成績考核學年度

內輔導培訓選手成績為依據。 

(二)成績給分依競賽等級、運動種

類、參賽人數、獲獎名次分別

核計之。 

(三)個人運動種類同一選手依競

賽規程，同時參加個人賽及團

體賽獲獎時，成績擇一採計。

個人運動項目組隊之團體賽

成績僅以一次計算。 

(四)個人運動種類不同選手之績

效，其成績以不同選手最高給

分一次加總計之，並計算三學

年度平均。  

(五)團體運動種類同一團隊之績

效，於成績核算時，以最高一

次給分基準核計之，並以三學

年度內最高一次給分計之。 

(六)團體運動種類為排球、籃球、

棒球、足球、壘球項目，視參

賽隊數，其成績以個人運動項

七、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之訓練或

指導績效評量成績依

下列方式採計： 

(一)以最近三年內輔導

培訓選手成績為績

效依據。 

(二)績效評量成績給分

依競賽等級、運動種

類、參賽人數、獲獎

名次分別核計之。 

(三)個人運動種類同一

選手依競賽規程，同

時參加個人賽及團

體賽獲獎時，績效評

量成績擇一採計。個

人運動項目如有四

人以上組隊之團體

賽成績僅以一次計

算。 

(四)個人運動種類不同

選手之績效，其績效

評量成績以不同選

手最高給分一次加

一、 文字修正。 

二、 參照績效準則第二條規定

，修正評量時機。 

三、 考量第三款規定係為規範

參加個人運動項目之團體

賽獲獎，分數僅得採計一

次，與幾人組隊並無影響，

爰刪除四人以上規定，精

簡文字敘述。 

四、 承接修正規定第六點，刪

除訓練指導績效之銜接績

效說明。 

五、 考量依現行規定之加乘倍

數、給分基準，對於團體運

動項目教練各級賽事績分

採計具疑義，如團體項目

教練指導團隊獲市賽第一

名，且以高於八隊參賽加

權計算，市級賽績分無法

獲至滿分等類似情況，爰

依據修正規定第六點各級

賽事、不同項目及不同學

程之教練訓練指導情形，

以維持個人及團體運動項

目計分衡平為原則，調整

給分基準(如附表)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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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給分基準乘以倍數核計如

下： 

1. 參賽隊數九隊(含)以下，其

成績以個人運動項目給分基

準乘以二至三倍核計，第一

名及第二名乘以三倍；第三

名及第四名乘以二．五倍；第

五名及第六名乘以二倍，第

七名以上不加倍核計。 

2. 參賽隊數十隊(含)以上，其

成績以個人運動項目給分基

準乘以二‧五至四倍核計，第

一名及第二名乘以四倍；第

三名及第四名乘以三‧五倍；

第五名及第六名乘以三倍；

第七名及第八名乘以二．五

倍。 

(七)訓練指導績效所列之給分項

目與受本局聘任之專任運動

教練專長項目不符者，不得採

計。 

(八)同一選手參加國際正式比賽

獲獎，依給分項目得列計教練

成績者，其各階段之培訓教練

均得列計。 

(九)成績採計對象限所受聘學校

或報備巡迴學校之指導績效，

依競賽秩序冊登記為指導教

練者，凡與指導訓練無關之職

稱（如領隊、經理、管理、隨

隊教師、防護員等），其積分

總計之，並計算三年

平均。 

(五)團體運動種類同一

團隊之績效，於績效

評量成績核算時，以

最高一次給分基準

核計之，並以三年內

最高一次給分計之。 

(六)團體運動種類為排

球、籃球、棒球、足

球、壘球項目，視參

賽隊數，其績效評量

成績以個人運動項

目給分基準乘以倍

數核計如下：  

1. 參賽隊數七隊(含)

以下，其績效評量

成績以個人運動項

目給分基準乘以一

至二倍核計，第一

名及第二名乘以二

倍；第三名及第四

名乘以一．五倍；第

五名以上不加倍核

計。 

2. 參賽隊數八隊(含)

以上，其績效評量

成績以個人運動項

目給分基準乘以一

至三倍核計，第一

名及第二名乘以三

項目之倍數加乘。 

六、 為使採計之賽事具代表性

，增定非正式競賽定義及

不得採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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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得採計，如有特殊情形由

本會認定之。 

(十)教練於前一年度十一月底前

依據本局所訂格式提送該學

年度訓練計畫送臺南市體育

處審查，未提送訓練計畫者該

年度指導選手參賽所獲績效

不予計分。 

(十一) 國際級、全國級或本市級比

賽等不得以邀請賽、表演

賽、友誼賽、觀摩賽、示範

賽等非正式競賽採計。 

(十二) 國際級、全國級或本市級比

賽之同一參賽項目組別，如

又於同一組區分 A、B、C、D

等小組進行分組比賽並分

別錄取名次者，視為表演

賽，不予採計。 

倍；第三名及第四

名乘以二．五倍；第

五名及第六名乘以

二倍；第七名及第

八名乘以一．五倍。 

(七)訓練或指導績效所

列之給分項目與受

本局聘任之專任運

動教練專長項目不

符者，不得採計。 

(八)同一選手參加國際

正式比賽獲獎，其給

分項目得列計為教

練或指導績效評量

成績者，其各階段之

培訓教練均得列計。 

(九)訓練或指導績效評

量成績採計對象限

所受聘學校或報備

巡迴學校之指導績

效，依競賽秩序冊登

記為指導教練者，凡

與指導訓練無關之

職稱（如領隊、經理、

管理、隨隊教師、防

護員等），其積分均

不得採計，如有特殊

情形由臺南市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績效評量委員會（以

下稱本會）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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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國中、國小專任運動

教練應全力輔導培

訓選手就讀本市更

高一階段公私立學

校，並繼續接受運動

專長訓練，每位專任

運動教練得累計三

年內銜接訓練績效

評量成績。 

八、教練績效評量考核結果，依下列

方式辦理： 

(一)績效評量考核成績未達七十

分者，逕予不續聘。 

(二)績效評量考核成績七十分至

八十分者須接受專任運動教

練輔導小組之輔導，並於每學

年度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報該

學年度成果報告暨改善計畫

書送臺南市體育處備查，直至

下一次績效評量達八十分以

上止。 

(三)因輔導培訓之運動項目具稀

少性、特殊性者，專任運動教

練之績效得提交本會討論審

議決定。 

(四)專任運動教練輔導小組成員

由本局遴聘具有體育專長及

相關實務或學術經驗之專家

學者及本市績效優良資深教

練共同組成。 

八、本局所屬各級學校專

任運動教練每服務滿三

年之績效評量考核結果

，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績效評量考核成績

未達七十分者，予以

解聘或不予續聘。 

(二)績效評量考核成績

七十分至八十分者

須接受專任運動教

練輔導小組之輔導，

第四年之績效評量

考核成績依照給分

基準表各給分基準

及比例加以計算，惟

指導或訓練成績乘

以三倍，與年度成績

合計須達八十分以

上。未達八十分者，

為不通過績效考核，

將予解聘或不續聘。 

(三)因輔導培訓之運動

項目具稀少性、特殊

一、查「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

練聘任管理辦法」第十三

條第八款規定，服務成績

經評委會評量未通過者應

為逕予不續聘，為符合現

行法規，爰將本點未達七

十分予以解聘規定刪除。 

二、第二款績效評量成績如經

第四年輔導仍未達八十分

者，原訂以解聘或不續聘

規定，惟考量依據「各級學

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

辦法」第二十五條教練成

績考核結果之處理方式，

其中教練成績考核七十分

以上即留支原薪續聘，為

考量績效評量之考核成績

與前開聘任管理辦法成績

考核處理結果之衡平及一

致性，爰保留未達八十分

者須接受輔導小組之輔導

，惟刪除解聘或不續聘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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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者，專任運動教練

之績效得提交本會

討論審議決定。 

(四)專任運動教練輔導

小組成員由本局遴

聘具有體育專長及

相關實務或學術經

驗之專家學者及本

市績效優良資深教

練共同組成。 

九、本局將參考教練績效考評成績調

派或配合本市運動發展政策需求

調派教練服務學校。 

九、本局將參考教練績效考

評成績調派或配合本

市運動發展政策需求

調派教練服務學校。 

本點未修正 

十、 教練任用滿三個成績考核學年

度，應於規定期限內，將績效

評量表連同相關證明文件送服

務學校；服務學校自收受次日

起，應於一個月內完成查證，

並將結果及相關資料送本會審

議。 

十、專任運動教練每服務

滿三年，應於規定期

限內，將績效評量表

連同相關證明文件送

服務學校；服務學校

自收受次日起，應於

一個月內完成查證，

並將結果及相關資料

送本會審議。 

參照績效準則第二條規定，修

正評量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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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           臺南市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指導績效給分基準表 

國際級正式比賽(各學程適用) 

給分項目 給分基準 

一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一百 

一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九十五 

一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九十 

二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八十五 

二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八十 

二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七十五 

三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七十 

三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六十五 

三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六十 

其他報經中央體育主管機關核定之國際正式比賽，且應

有六國以上參加，未達六國應有六隊(人)以上參賽。 五十五 

全國級正式比賽(各學程適用) 

參賽別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全國運動會 

給分 

基準 
五十五 五十 四十七 四十五 四十二 四十 三十七 三十五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甲級聯 

賽、全國棒球代表權盃 

賽、全國棒球硬式聯賽 

(木棒組) 

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舉 

辦項目以外之各單項錦 

標賽最優級組（含升學 

保送盃賽） 

全國中等學校乙級聯 

賽、全國棒球軟式聯賽 

給分 

基準 
三十 二十五 二十 十八 十六 十四 十二 十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 

全國原住民運動會 

全民運動會 

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且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 

總會其輔導之全國單項 

運動協會或中華民國殘 

障體育運動總會主辦之 

全國正式比賽獲獎者且 

同一組（級）應有五縣 

市以上參賽，未達五縣 

市應有六隊(人)以上參 

賽) 

本市級正式比賽(教練所屬學校為國小者適用) 

附表            臺南市專任運動教練訓練或指導績效給分基準表 

國際級正式比賽 

給分項目 給分基準 

               一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一百 

一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九十五 

一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九十 

二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八十五 

二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八十 

二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七十五 

三等一級國光體育獎章 七十 

三等二級國光體育獎章 六十五 

三等三級國光體育獎章 六十 

其他報經中央體育主管機關核定之國際正式比賽 五十 

全國級正式比賽 

參賽別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全國運動會 

給分 

基準 
五十 四十五 四十 四十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 三十 

全國中等學校運 

動會 

全國中等學校甲 

級聯賽 

全國中等學校運 

動會舉辦項目以 

外之各單項錦標 

賽最優級組（含 

升學保送盃賽） 

全國中等學校乙 

級聯賽 

給分 

基準 
四十 三十五 三十 二十五 二十 二十 十五 十五 

全國身心障礙國 

民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運動 

會 

全民運動會 

其他報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全國正 

式比賽獲獎者且 

同一組（級）應有 

5 縣市以上參賽。 

本市級正式比賽 

參賽別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本市中學及 給分 三十 二十五 二十 十五 十 五 

一、承接修正規定第六及第七點
各級賽事、不同項目及不同

學程之教練指導情形，並以
維持個人及團體運動項目計
分衡平為原則，調整給分基
準。 

二、為使國際賽事參採更具代表
性，加註賽事辦理規模採認
標準。 

三、考量現行規定於棒球賽事之
參採給分未臻明確，爰修正
棒球參採規定。 

四、為使「其他報經主管機關核定

之全國正式比賽」具代表性，
加註該類賽事採計定義及得
認可之辦理規模。 

五、考量不同項目於訓練選手人數

多寡具相當差異，爰參照各類

正式比賽獎勵規定，調整市級

賽參採規定。 

六、依據現行規定第七點刪除銜

接及巡迴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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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賽別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參加本局主辦之正式 

比賽，且同一組(級) 

應有十隊(人)以上參 

賽。 

給分 

基準 

二十五 二十 十五 十 七 五 三 一 

參加本局主辦之正式 

比賽，且同一組(級) 

應有六隊(人)以上參 

賽。 

二十五 二十 十五 十 - - - - 

參加本局主辦之正式 

比賽，且同一組(級) 

應有三隊(人)以上參 

賽。 

二十 - - - - - - - 

本市級正式比賽(教練所屬學校為國中者適用) 

參賽別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參加本局主辦之之正 

式比賽，且同一組 

(級)應有十隊(人)以 

上參賽。 

給分 

基準 

二十 十五 十 五 四 三 二 一 

參加本局主辦之正式 

比賽，且同一組(級) 

應有六隊(人)以上參 

賽。 

二十 十五 十 五 - - - - 

參加本局主辦之正式 

比賽，且同一組(級) 

應有三隊(人)以上參 

賽。 

十五 - - - - - - - 

本市級正式比賽(教練所屬學校為高級中等以上者適用) 

參賽別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參加本局主辦之之正 

式比賽，且同一組(級) 

應有十隊(人)以上參 

賽。 

給分 

基準 

十五 十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參加本局主辦之之正 

式比賽，且同一組 

(級)應有六隊(人)以 

上參賽。 

十五 十 六 五 - - - - 

參加本局主辦之之正 

式比賽，且同一組 

(級)應有三隊(人)以 

上參賽。 

十 - - - - - - - 

 

全市聯 

合運動會 

基準 

本府或本局 

舉辦之全市 

性賽事（如： 

龍舟賽、四季 

路跑活動……） 

經本府或本局 

核定本市體育 

總會各單項委 

員會辦理之正 

式比賽，且同一 

組（級）應有四 

隊（人）以上參 

賽。 

二十 十五 十 五 - - 

1.銜接績效輔導培訓選手升學至本市公私立國中、公私立高中（職）就讀並繼續訓練，每輔導一人團體

項目以四分計算、個人項目以六分計算，本項原始分數最高成績一百分。 

   2.本市專任運動教練至他校巡迴培訓者，每巡迴一所學校以二十分計算，最高成績一百分。 

 

 


